
 

 

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《对公司所属内蒙古海勃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

停机组部分资产进行处置的议案》的书面意见 

 

   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《关于对公司所属内蒙古海勃

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停机组部分资产进行处置的议案》，

认为公司实施了稳健的财务政策，拟进行的资产处置行为符

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，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，同意提

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宋建中、赵广明、颉茂华、陆珺 

 

 

 

 

 

二○一六年六月十七日 


